[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8]中国民用航空局清算中心简介
及岗位信息

中国民用航空局清算中心是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成立的民航局直属事业单位，主要承担民航单位民航发展基金、空管服务费、机场服务费等行业资金清算业务，负责公务机票政府采购、民航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电子行程单等政务服务业务，承担国内通程航班平台建设与管理、逾重行李统一结算和跨航司快线签转平台建设等民航运输促进业务。清算中心服务对象涵盖在中国大陆实际运营的全部客货运航空公司、运输机场、空管单位，同时为民航局相关司局和民航系统各级预算单位提供技术支持。因工作需要，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4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bookmark: _GoBack]本次招聘面向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的社会在职人员，年龄一般不超过38周岁（含38周岁），包含符合岗位要求的北京市户籍留学回国人员，留学回国人员应在2025年7月底前取得相关学历学位，并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因在京落户指标及相关政策要求，本次不招收需办理进京落户的京外留学回国人员。招聘岗位及具体要求见《民航局清算中心公开招聘岗位信息表》（附件1，以下简称《岗位信息表》）。
二、招聘程序
（一）信息公告
通过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民航局清算中心官网、民航人才网、智联招聘平台发布招聘公告。
（二）报名
1.报名方式：自即日起，报考人员可登陆https://xiaoyuan.zhaopin.com/job/CC326027020J40785620511?jobSourceType=2&jobfrom=practicesearch&productId=-1&channelId=-1报名，报名时间为公告发布之日起4周内。
2.报考人员还需在报名网站上传如下材料：
（1）身份证原件扫描件（正反面扫描在一页）；
（2）户口簿（首页、本人页、变更页）原件扫描件；
（3）高等教育各阶段学历、学位证书或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扫描件；
（4）近三个月开具的符合招聘岗位工作年限要求的社保缴费记录；
（5）诚信承诺书等招聘岗位所需的其他材料扫描件（详见附件1《岗位信息表》）。
报名材料应当真实、准确。报考人员提供虚假材料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报考资格。
（三）资格审查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资格审查贯穿公开招聘全过程。我中心将根据公告所述招聘条件和岗位要求，对报考人员的基本信息、报考资格等进行审查，岗位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岗位计划招聘数比例达不到5：1的，由中心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是否按照实际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组织后续考试。资格审查通过人员将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不符合条件人员不再另行通知。
（四）考试
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满分均为100分，合格分数线均为60分。根据笔试成绩，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5倍人选参加面试，末位成绩相同的，一并进入面试；若有应聘人员放弃面试资格，将在笔试合格线以上，按照笔试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递补。经递补后比例仍不足5:1的，按实际人数确定进入面试人选。笔试、面试具体时间、地点将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未进入笔、面试人员不再另行通知。
按照综合成绩（综合成绩＝笔试成绩×40%+面试成绩×60%）从高到低的顺序按照1︰1的比例确定考察及体检人选。
三、福利待遇
聘用人员为正式事业编制工作人员，相关薪资待遇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执行；提供集体餐厅、通勤班车、职工健身房等完善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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